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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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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255 C 庭审后青少年禁止令 表格提交时由书记员在此处盖日期章。

仅供参考 

不得向法院提交

填写法院名称及街道地址：

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法院，所在县 

填写儿童姓名 
儿童姓名： 

表格提交后，由法院填写案件编号。

案件编号：

不得向法院提交

原命令 修改后的命令

① 受保护人员（姓名）：

② 被限制人 

☐

* 全名：

 

* 性别：  男    女    非二元 ☐ ☐

* 年龄： （如年龄不详，请给出估算值。）

出生日期： 身高： 体重：

发色： 眼色：

种族：

与第   ① 项所述之人的关系：

被限制人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州： 邮编：

（带星号（* ）的信息是将此命令录入加利福尼亚州警方数据库所必
需的。请提供您所知的全部信息。）

 

③ 其他受保护人员☐
除了第   ① 项所述之人以外，还有以下人员根据第  ⑪  项至第   ⑮ 项规定受命令保护。 
全名 与第   ① 项所述之人的关系 年龄

如果您需要列出更多人员，请勾选此框。请在另一张纸上列出这些项目，在页面顶部写上 “JV-255，其他受保护人
员”，并将该页附在本表格后。  

④ 到期日期

除以下所述命令以外† ，本禁止令的到期时间如下：

（日期）： （时间）： 上午 下午 午夜

†禁止令结束后，监护令和探视令仍然有效。监护令和探视令通常会在儿童年满  18 岁时结束。

• 如未写明日期，则禁止令在第   ⑤  a 项所述之庭审日期三年后结束。

• 如未写明时间，则禁止令将于到期日午夜结束。

本命令必须在全美国范围执行。参见第  6 页。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courts.ca.gov
Rev. January 1, 2026, Mandatory Form
Fam. Code, §§ 6218,  6322.5, 6380, 6389;  
Pen. Code, § 31360; Welf. & Inst. Code,  
§§ 213.5, 213.7, 304, 362.4, 726.5; 
Cal. Rules of Court, rules 5.620, 5.625, 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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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庭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庭审（日期）： 主持（司法官员姓名）： 

b. 出席庭审的人员（请勾选所有适用项）：

① 项中的人员

② 项中的人员

 

☐  ☐  ①项中人员的律师 （姓名）：

☐  ☐ ②项中人员的律师 

   

 （姓名）： 

⑥  将来的庭审☐  
☐  ① 项中的人员 ☐ ② 项中的人员必须出庭：

日期： 时间： ☐上午 ☐下午
 部门： 审查事项（列出问题）：

如果与第 页不同，请填写法院名称及地址：1 

致  ② 项中的人员：
法院已授予长期禁止令。请参阅  ⑦ 至  ⑱ 项内容。如果您不遵守这些命令，您可能会被控犯罪、入狱和/ 或需
要支付罚款。违反本命令带走或藏匿子女是重罪。  

⑦ 禁止持有枪支（枪械）、枪支部件或弹药 
a. 您不得拥有、持有、配备、购买或尝试购买、接收或尝试接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下列  b 项所列的
任何被禁物品。

b 被禁物品包括：  
(1) 枪支；  
(2) 枪支部件，即机匣、框架和可用作或易于改装成机匣或框架的任何物品（见《刑法典》第  16531 条）；以及  
(3) 弹药。  

c. 在收到本命令  24 小时内，您必须将直接持有或控制的任何被禁物品出售给或寄存在持牌枪械商。

d. 如果执法机构要求您上交您的被禁物品，您必须立即照做。

e. 在收到本命令后  48 小时内，您必须向法院提交收据，证明您已交出、出售或寄存所有被禁物品。（您可以使用表
格  DV-800/JV-270。《枪支、枪支部件及弹药收据》。）如果执法机构向您送达禁止令，您必须在执法人员的要求
下立即交出您所拥有的任何被禁物品。您必须在  48 小时内，向该执法机构提供一份收据的副本。

f. 允许工作时持有枪支或弹药。法官已作出必要的认定，依据《家庭法典》第  6389(h) 条批准破例。相关命令载于
表格  JV-276《因工作需要持有枪支或弹药的许可》。

 

 

 

 

 

 

 ☐

 
  

 
     

 

 

 

案件编号：

不得向法院提交

这是法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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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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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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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

 ☐  

 

  ☐

 

  

不得向法院提交

⑧  被限制人持有被禁物品
法院发现您拥有以下被禁物品：

☐

a. 枪支、枪支部件和 /或弹匣
说明（包括序列号，如已知） 位置（如已知） 法院收到的合规证明  

(1)  （日期）：

(2)  （日期）：

(3)  （日期）：

(4)  （日期）：

b. 弹药
说明 数量（如已知） 位置（如已知） 法院收到的合规证明  

(1) （日期）：

(2) （日期）：

(3) （日期）：

(4) （日期）：

 
  
  
  

请勾选此处以列出更多项目。请在另一张纸上列出这些项目，在页面顶部写上 “JV-255，被限制人持有被禁物品” 
并将该页附在本表格后。

，

 

⑨ 被限制人未遵守交出被禁止物品的命令 
a. 法院认定您未完全遵守先前作出的命令，这一命令于该日期作出： 
（日期）：   法院尚未收到第  ⑧ 项所列所有物品的收据或合规证明。  

b. 通知检察机构 
法院将立即通知以下检察机构此违规行为： 
（检察机构名称）：  

⑩ 庭审审查枪支（枪械）、枪支部件和弹药的合规情况 您必须出席第  ⑥ 项所列的庭审，以证明您已依法交

出、出售或妥善存放所有您仍持有或拥有的被禁物品（见第  ⑦b 项所述），包括第  ⑧ 项中列出的任何物品。如果您
未出席第  ⑥ 项所列的庭审，法官可能会认定您违反了限制令，并将违规行为通知检察官。

 

 
 

这是法院命令。 

庭审后青少年禁止令 
(CLETS—O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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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向法院提交

   

    ☐

⑪ 禁止拥有防弹衣 
您不得拥有、持有或购买防弹衣（定义见《刑法典》第  16288 条）。您必须交出自己持有的任何防弹衣。  

⑫  禁止寻找受保护人和其他人
您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寻找受本命令保护的任何人或受保护人的家庭成员、看护人或监护人，  
包括他们的地址或位置。   

 

☐ 若勾选，则未授予本命令，因为法院有充分理由不下达本命令。  

⑬   禁止虐待令 ☐
您不得对第  ① 项所述之人以及第  ③ 项所列之人有以下行为： 

骚扰、攻击、袭击、威胁、侵犯（性侵犯或其他形式的侵犯）、殴打、跟踪、盯梢、猥亵、破坏个人财产、监视、冒

充（通过互联网、电子方式或其他方式）、妨碍活动、通过电话或其他电子方式骚扰（包括反复接触）或扰乱安宁。

☐（如果勾选此框，本案涉及家庭暴力, 您不得有下列任何行为。）

• “扰乱安宁”是指破坏某人的精神或情绪平静。可以直接或间接（例如通过他人）进行。也可以通过任何方式进
行，例如通过电话、短信或在线方式进行。扰乱安宁包括强制控制。 

• “强制控制”是指不合理地限制受该禁止令保护的任何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人权利的一系列行为。示例包括：将他
们与朋友、亲人或其他支持人员隔离开来；使他们无法获得食物或满足基本需求；控制或跟踪他们，包括他们

的活动、联系人、行动、金钱或获取的服务；以及通过暴力、威胁或恐吓的方式让他们做某事，包括与实际或

疑似的移民身份相关的威胁。强制性控制包括生育强迫，意味着控制某人的生育选择，如使用武力、威胁或恐

吓来迫使某人怀孕或不怀孕，以及控制或干扰某人的避孕、节育、怀孕或获得健康信息。 

⑭ 禁止接触令☐  
a. 您不得直接或间接通过任何方式（包括通过电话、邮件、电子邮件或其他电子方式）接触  

 第   ① 项所述之人，  第  ③ 项所述之人。  ☐  

b.  ☐第  14a 项的例外情况： 

(1)  只有在沟通法院命令的探视事宜时，方可与第  ①  项所述之人进行短暂和平的接触。☐  

(2)  只有在根据法院命令进行接触或探视期间，方可接触您的子女。☐  

(3)  其他（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通过律师、送达人或其他人员以和平书面方式送达与法院案件相关的法律文件是允许的，并不违反本命令。

 这是法院命令。 

庭审后青少年禁止令  
 (CLETS—O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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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禁止接近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不得向法院提交

☐
a.  您必须与下列对象保持至少（请说明）： 码的距离（请勾选所有适用项）：
 
☐ 

 
☐ 

 
☐

 
☐ 

第  ① 项所述之人。

第  ① 项所述之人的家。

 第  ① 项所述之人的工作或工作场所。

第  ① 项所述之人的车辆。  

  
☐ 第  ① 项所述之人的学校。

☐ 

☐

☐ 

  

第  ③ 项所述之人。

 子女的学校或托儿所。

  

  

其他（请说明）：  ________

b. 第  ⑮a 项的例外情况： 

禁止接近令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1)  按照法院命令的探视规定交接子女。您必须以简短和平的方式进行。  ☐
(2)  按照法院命令的接触或探视规定 ,联系或探视子女。  ☐
(3)  其他（说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⑯ 迁出令☐
您必须立即搬离以下（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⑰ 探视子女
在本案中，法官已下令探视子女。  

  
 
 
 

  

  
 

 
 

 

☐

 

a. 这些命令是：☐  

b. 这些命令在所附的表格  JV-205 中，即《探视（亲职时间）令 ——青少年》。☐  

c. 这些命令在附件中（请说明其他表格或文件）：☐  

⑱ 保护动物☐  
a.  您必须与下列动物保持至少    码的距离。☐  

  
  

 

 

    

  

 

 

☐

  
  
  

  
  
  
  

  
  
  
  

  
  
  
  

  

b. 您不得带走、出售、藏匿、骚扰、攻击、袭击、威胁、伤害、丢弃、转移或借走下列动物。☐  

c. 只有第  ① 项所述之人可拥有、照顾及控制下列动物。

名称（或识别动物的其他方式） 动物类型 品种（若已知） 颜色

 

 
 

这是法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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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向法院提交

⑲ 送达☐
（请勾选  a 或  b）： 

a. 无需其他送达证明。第   ② 项所述之人在该日期参加庭审（日期）： 。 ☐  

b.  第  ② 项所述之人未出席庭审。表格  JV-249 和  JV-250（若已签发）的送达证明已向法院出示。（请勾选所
有适用项）：

☐
 

(1)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命令可通过邮件送达。除到期日外，本表中的法官命令与表格  JV-250 的命令相同。必须将本命令副本
送达第   ② 项所述之人，邮寄送达或当面送达皆可。

(2)  本命令必须当面送达。本表中的法官命令不同于表格  JV-250 中的命令，或表格  JV-250 未签发。必须将
本命令副本当面送达第   ② 项所述之人。

(3)  法院已安排一场关于枪支和弹药合规情况的庭审。第   ① 项中所述之人必须将本命令的副本送达第   ② 
项中所述之人：

(a)  在该日期之前当面送达（日期）：

(b)  在该日期之前邮寄到  ② 中所述之人的最后已知地址（日期）：  __

⑳ 将禁止令输入数据库 
在一个工作日内，本命令必须输入加利福尼亚州执法电信系统 （英文缩写为  CLETS）。  

a.  ☐ 法院将把该命令输入  CLETS。  

b.  ☐ 法院或其指定的人员将把本命令的副本发送给当地执法机构。 

如果法院指定了某人，请提供其姓名 :  

日期： 

司法官员

《反暴力侵害妇女法》合规性证明

本禁止（保护）令在通知被限制人后，符合《反暴力侵害妇女法》（1994  年《美国法典》第  18 篇第  2265 条）所规定的 
“充分信任与承认” 要求。本院对当事人和主旨事宜具有管辖权；被限制人已经 /将根据该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规定，获得通
知以及及时出庭的机会。本命令在美国  50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所有部落领地以及所有美国领土、联邦和属地的每个司
法管辖区中，均有效并应予以执行，且应视同该司法辖区签发的命令一样予以执行。

 

 

这是法院命令。 

庭审后青少年禁止令 
(CLETS—O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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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法院命令。  

庭审后青少年禁止令 
(CLETS—OJV) 

 

 

 

 

 
 

 

 

 

 

 

执法人员须知

命令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命令于以下日期中的较早日期开始：  

• 第  2 页第 ⑤  a 项所述之庭审日期；或者 
• 第  6 页法官签名旁边的日期。

本命令将于第  1 页第  ④ 项中的到期日终止。如未列出日期，则自第  2 页第  ⑤a 项的庭审日起三年后结束。

送达本命令的执法人员职责 
向被限制人送达本命令的执法人员必须执行以下事项： 

• 询问被限制人是否持有上文第  ⑥ 项所列的任何被禁物品，或是否保管或控制任何尚未上交的此类物品。

• 命令被限制人立即向您上交所有被禁物品。  

• 向被限制人开具已上缴的所有被禁物品的收据。

• 填写当面送达证明并将其提交给法院。为此您可使用表格  JV-268。  

• 在送达后一个工作日内，将送达证明直接提交到加利福尼亚州限制和保护令系统（英文缩写为  CARPOS），包括
送达人员的姓名和执法机构。

 

 

在加利福尼亚州执行禁止令 
任何在加利福尼亚州收到、看到或核实到本命令的执法人员，无论该命令是以纸质形式呈现，还是记录在加利福尼亚

州执法电信系统  (CLETS) 或  NCIC 保护令档案中，都必须执行该命令。 

通知/送达证明 
执法人员应首先确认被限制人是否已收到命令通知。如果无法核实是否收到通知，则必须将命令的条款告知被限制

人。如果被限制人不遵守命令，则执法人员必须强制执行命令。（《刑法典》第  836(c)(1)条；《家庭法典》第   
6383 条。） 

在符合以下条件时，则视为已送达（通知）被限制人：  

• 执法人员看到送达证明副本或确认送达证明已归档；或  
• 被限制人已出席禁止令庭审或执法人员已告知被限制人该命令。（《家庭法典》第  6383 条）；《刑法典》第  

836(c)(2) 条。）执法人员可以通过加利福尼亚州限制与保护令系统  (CARPOS) 获取有关命令内容的信息。 
（《家庭法典》第  6381(b),(c) 条。） 

案件编号：

不得向法院提交

如果违反命令，则必须逮捕 
如果执法人员有合理理由相信被限制人得到命令通知且不遵守命令，则执法人员必须逮捕此人。（《刑法典》第  
836(c)(1) 条、第  13701(b) 条）违反本命令可能会违反《刑法典》第  166 条或  273.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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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须知 

案件编号：

不得向法院提交

命令冲突——执行优先级 

如果已发出多份禁止令以保护受保护人不受被限制人的伤害，则必须按以下优先级执行这些命令（见《刑法典》

第  136.2 条以及《家庭法典》第  6383(h)(2)、6405(b) 条）：  

1. 紧急保护令  (EPO)：如果其中一份命令是《紧急保护令》（表格  EPO-001），则其中比其他限制/ 保护令更为严格的

条款（例如禁止接近令）必须被执行。与  EPO 不冲突的其他命令条款也必须被执行。 

2. 禁止接触令：如果一份限制/ 保护令包含禁止接触命令，则必须执行该禁止接触命令。第  ⑭ 项即为禁止接触令示
例。 

3. 刑事保护令（英文缩写为  CPO）：如果没有任何命令包含  EPO 或禁止接触令，则必须执行最新的  CPO。 

（《家庭法典》第  6383(h)(2) 和  6405(b) 条。）此外，在涉及家庭暴力指控、《刑法典》第  261条、第  261.5 条或之

前的第  262 条的刑事案件中发出的  CPO，或要求性犯罪者登记的指控，必须优先于任何民事法庭命令执行。 

（《刑法典》第  136.2(e)(2)条）民事法院命令中所有与  CPO 不冲突的条款也必须被执行。 

4. 民事禁止令：如果存在多份民事禁止令（例如家庭暴力、青少年案件、老年虐待、民事骚扰），则必须执行最后签

发的禁止令。与最新民事禁止令不冲突的条款也必须被执行。 

（此部分由书记员填写。） 

书记员证明 
【印章】 

—书记员证明— 
本人证明，本《庭审后青少年禁止令》是法院存档原件的真实无误的副本。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书记员，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副书记员签署 

这是法院命令。

为了您的安全和隐私，请在打印表格后按下“ 清除此表格 ”键。 打印 储存 清除


	JV-255 C 庭审后青少年禁止令
	① 受保护人员（姓名）：
	② 被限制人
	③ 其他受保护人员
	④ 到期日期
	⑤ 庭审
	⑥ 将来的庭审
	⑦ 禁止持有枪支（枪械）、枪支部件或弹药
	⑧ 被限制人持有被禁物品
	⑨ 被限制人未遵守交出被禁止物品的命令
	⑩ 庭审审查枪支（枪械）、枪支部件和弹药的合规情况 您必须出席第 ⑥ 项所列的庭审，以证明您已依法交出、出售或妥善存放所有您仍持有或拥有的被禁物品（见第 ⑦b 项所述），包括第 ⑧ 项中列出的任何物品。如果您未出席第 ⑥ 项所列的庭审，法官可能会认定您违反了限制令，并将违规行为通知检察官。
	⑪ 禁止拥有防弹衣
	⑫ 禁止寻找受保护人和其他人
	⑬ 禁止虐待令
	⑭ 禁止接触令
	⑮ 禁止接近令
	⑯ 迁出令
	⑰ 探视子女
	⑱ 保护动物
	⑲ 送达
	⑳ 将禁止令输入数据库





Accessibility Report





		Filename: 

		JV-255 C.pdf









		Report created by: 

		



		Organization: 

		







[Enter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Preferences > Identity dialog.]



Summary



The checker found no problems in this document.





		Needs manual check: 2



		Passed manually: 0



		Failed manually: 0



		Skipped: 0



		Passed: 30



		Failed: 0







Detailed Report





		Docum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Passed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must be set



		Image-only PDF		Passed		Document is not image-only PDF



		Tagged PDF		Passed		Document is tagged PDF



		Logical Reading Order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structure provides a logical reading order



		Primary language		Passed		Text language is specified



		Title		Passed		Document title is showing in title bar



		Bookmarks		Passed		Bookmarks are present in large documents



		Color contrast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has appropriate color contrast



		Page Cont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content		Passed		All page content is tagged



		Tagged annotations		Passed		All annotations are tagged



		Tab order		Passed		Tab order is consistent with structure order



		Character encoding		Passed		Reliable character encoding is provided



		Tagged multimedia		Passed		All multimedia objects are tagged



		Screen flicker		Passed		Page will not cause screen flicker



		Scripts		Passed		No inaccessible scripts



		Timed responses		Passed		Page does not require timed responses



		Navigation links		Passed		Navigation links are not repetitive



		Form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form field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are tagged



		Field description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have description



		Alternate Tex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Figures alternate text		Passed		Figures require alternate text



		Nested alternate text		Passed		Alternate text that will never be read



		Associated with content		Passed		Alternate text must be associated with some content



		Hides annotation		Passed		Alternate text should not hide annotation



		Other elements alternate text		Passed		Other elements that require alternate text



		Table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Rows		Passed		TR must be a child of Table, THead, TBody, or TFoot



		TH and TD		Passed		TH and TD must be children of TR



		Headers		Passed		Tables should have headers



		Regularity		Passed		Tables must contain the same number of columns in each row and rows in each column



		Summary		Passed		Tables must have a summary



		List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List items		Passed		LI must be a child of L



		Lbl and LBody		Passed		Lbl and LBody must be children of LI



		Heading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ppropriate nesting		Passed		Appropriate nesting










Back to Top

	Button2: 
	Button1: 


